
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地匡主作妾员会上作条
jrFlj∵ _∷

(⒛01年 H月′
乇3日 西i藏 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太会 i

常务委员会第⒛ 次会议通过    .

⒛08年 9月 %日 西藏 自治区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:笫 5次会议修订)   ii

第一条 |为加-强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.常 务委员会对地区行政公署、

地区中终

^呙

沽睁、地犀柃察兮呀的堆督,明 确自治耳

^民

岱养木会常务季

员会地:区 工作委员会.(呔下简称人大搀区平作委员会)的 △作|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∷囝地方各锞八民代蒸木会和拈.方 各级八民丨玖府缉织法》的有关规

定|结.含 自治讴实胚-制 定本条例。|        丨 | ∷ ! .

第二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地区工作委员会。地区

工作委员会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,受 自治区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,向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。

第三条 人大地区王作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,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,坚

持集体领导。

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由主任、副主任若干人、秘书长i委员若干人组成。

根据王作需要设委员五至七人。

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中̄自抬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占有一定

比例。     丨|    ·      |
|第四条 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和委员|由 自治区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。             .∵

第五条 丨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1设立办事机构和工

.  -43—



作机构。 0|丨 ∷∴△∴|!0.∷ 丨||.i,∴.|∷∷||||||
办事机构和干华”仰冬零▲申个杏.毕 臣于f雩旯贫按照干部管理权限

报有关机关任免。 
ˉ !⋯

第六条 人大地区△作委员会.会 议!|由 |主 任或卧主任召集,每 三个月至

少举行一次。    |  _   ∵ || !|..

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 ,处理人大地1 ∶  l i∶      l    _      .         ·   ∶ .     ,|

区工作委贞荟的日常土柞:   
∶l _    |   ˉ

第七条 人大地区
丨
土作萎戾荟枝据自治区人苠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

安排,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下列工作 :

(亠 )检查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全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、自治

区人民代表大荟及其常务委戾荟决决、决定在本地区的贲彻实施情沈。 .
●△(土 }听敢和艹论关于.本地这政治|痉济|教 育

|(科
坪|攵花、卫|生k坏境

和赉源保护|、 良政(莳族|崇蔹等工作的
:汇

|报 ,提 出意见和建议:  ·●●

(三 )听取和讨论关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车规划及年度计

划|财政预算和决算上作的|汇报.,提 出意苋和.建|议 。 |∴.|   ∷ ●

|∷ (臼 )对本地讧行政公著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,县级人民代表大荟及其

常务委员会的不适诌|时决议
`决

定灰其他规范性.文件·提出意见和建议。.

●,|<主 )对 卣抬匠入|民|代表大会代表在悯丨会期|间 提出i的 关于苯地斑工作

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交由有关部门办理,并检查办理情况。      |
.△ ∶丨〈六)联 系在本地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 自

∷
治区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 ,组织在本地区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视.察和培训 ,向 代表通

报有关情况 -|为代表履
|行职务提供服务。丨● |丨. |   . . .

(七 )开展信访工作,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地区行政、审判〈

检察机关及其
=作

人员|的 申诉、控告、检举和建议、意见交有关部氵1)办|理 ,并

检查办理情况。            |  ˉ | ||  ||_|● |

∶△(八 )对拟列入自诒拯人民!代 表大会常夯委员会会议审议的l有 关事项 ,

一
狃 —



在本地拯进行调查研究;捷 出意况和建|议t|o● ∷△  ∷_.0|△

(九 )参加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
`检

丨查|调研等

活动j. | | | _i|  △ | | 丨|! ● 0  △∷i|△

∶(十 )指 导本地区县寸乡丨两级人|民 代表大|会换届|选举△作和-自 治区人民

代表|大会代表选举工作。·| △ |∴  _∷ △ |△ ˉ  _o!∷
丨 (十ˉ)指 导本地区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炅会的工作}培训基层人

大干部
-∶

..|| | ∶|∵ _∷ ∴| 丨 .∷ |∴ ∷|| _∴ i∷

(十 二)承办自治区:人
|民 代表!太 会常务委|员!会交办和自治区人尿代表

大会专门委员会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、办事机构委

托的共他事项σ

.第八条 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对地区行政公署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、地

区检察分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,应 当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

任会议提出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建议。
.第

九条 丨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召开委员会会议时,邀请地区行政公署

及其有关部门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、地区检察分院负责人列席会议,根据需

要百以邀请在本地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

表、本地区县(市 )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列席会议。

第十条 地区行政公署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、地区检察分院对人大地区

工作委员会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,由 其办事机构报告人大地区工作

委员会。

第十一条 报请任免地区行政公署工作部门局长、主任、处长等行政正

职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官、地区检察分院检察官,报请任免机关应当在报
锴

请任免前听取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的意见。

第十二条 对拟提请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区中级

人民法院法官、地区检察分院检察官的任免事项 ,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认为

必要时,应 当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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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主!任 或副主任应 当列席|自 治区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。

第十四条 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计划、重要工作安排和年

度工作情况∷艮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
!

第十五条 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列人本地 区财玫顸算,人

员编制、工作条件由本地区负责解决。      -

第十六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酉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

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⒛08年 9月 冗 日起施行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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